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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把闺蜜的私密照片发到两人
共有的微信群，本想开开玩笑，主打一
个“乐和”，但玩笑开过了头，越过了法
律红线。6 月 10 日，古交市司法局调
解此案后释法，向大家讲讲微信群里

“晒”他人照片的法律边界。

微信群起风波

小张和小李是一对闺蜜，二人比
邻而居，情谊深厚，时常分享生活日
常和私密心事，微信里满载着彼此的

“秘密”。前不久，小张惊讶地发现，
自己曾发给小李的一张私密照片出现
在二人共有的微信群里，而发布者正
是小李，她顿时恼羞成怒。这些本应
深藏闺中的私密话题，怎么会暴露在
众人眼前？小张怒火中烧，报警求助
后，由古交市司法局指派调解员介入
调解。

调解员首先要求群主解散群聊，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散，随即联系双方
当面说明情况。原来，小李闲来无事，
想着这个微信群里人不多，大多也比
较相熟，便将与小张聊天记录中的私
密照片转发至群里，本意是与小张开
个玩笑，活跃一下群聊气氛，没想到对
闺蜜造成了伤害，甚至反目成仇。

涉隐私需担责

调解员明确告诉小李，根据法律
规定，未经允许传播他人照片属于民
事侵权行为，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小张
的隐私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小李认识
到自己的玩闹之举险些捅了大娄子，
经调解，她向小张公开诚恳地表达了
歉意，双方达成和解。

民法典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并
明确表示隐私包含私密空间、私密活
动、私密信息。简单来说，私人不愿意

公开的信息都可构成私人的秘密信
息。以泄露、公开的方式将他人隐私
照片、个人信息发布到微信群、朋友
圈、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均构成侵犯
隐私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晒”照片有尺度

把同学的照片制作成表情包，
“晒”在微信同学群逗乐；把朋友的“丑
照”发到群里，接受“公开处刑”……朋
友间的玩笑一旦过度，就会变成捉弄，
如果引发对方不适，不仅侵犯隐私权，
甚至可能侵害名誉权。

那么，在微信群里发图片，边界在
哪里？根据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等相
关规定，以下行为可能踩中法律“雷
区”。未经允许拍摄、传播他人肖像，
即使拍摄场景为公共场所，若照片或
视频能清晰识别特定人像，且用途超

出合理范围，即涉嫌侵权；转发含隐私
信息的内容，如转发他人身份证、家庭
住址、病历等敏感信息，即便非原创，
转发者也可能被追责；群主“不作为”
风险，若群内多次出现侵权内容，群主
未及时制止或删除，依据《互联网群组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群主可能承担管
理责任。

总之，网络社交平台并非法外之
地，大家在享受即时分享的快乐时，请
多一份尊重与谨慎。 记者 辛欣

法律链接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
动、私密信息。

6月10日傍晚，老军营派出所在老军营小吃街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民警联合禁毒社工向居民展示
仿真毒品模型，详细讲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危害，重点警示青少年群体避免误入新型
毒品陷阱，自觉抵制毒品。 辛欣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刘 友 旺
文/摄）一名主播骑着摩托车去
深山直播钓鱼，可途中因摩托车
动力不足而滑入排水渠被困。6
月 11日，娄烦县公安局消息，杜
交曲派出所民警及时救援，帮助
主播脱困。

6 月 8 日下午 1 时 42 分，杜
交曲派出所接到一名游客紧急
求助，称他被困于罗家曲村深山
处，请求民警给予帮助。接警
后，民警、辅警迅速整装出发，赶
赴现场救援。

然而，救援行动一开始便遭

遇难题。因报警人所处区域手
机信号较弱，民警、辅警既无法
确定其位置，也无法知晓其具体
情况。面对困境，民警、辅警凭
借报警人提供的模糊位置信息，
联合村干部展开“地毯式”搜
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
力，民警终于在罗家曲神堂沟附
近的一处岔路口，找到了被困的
游客武先生。

经询问，武先生是一名钓鱼
主播。当天，武先生从太原市区
骑摩托车前往神堂沟，准备在那
里的一个池塘直播钓鱼。令武

先生没想到的是，山路崎岖陡
峭，摩托车行至半坡时动力不
足，失控滑入路边排水渠，所幸
他并未受伤。由于摩托车体型
大、较为笨重，武先生一个人无
法将车子拉回路面。

了解情况后，民警迅速与消
防人员协同救援。根据现场情
况，救援人员密切配合，采用人
力推车、车辆牵引等方式，成功
将受困摩托车拉回路面。随后，
民警带着武先生来到安全区域，
并开展安全知识宣讲。武先生
紧握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轮胎店店长王某，为方
便顾客出入，私自挪动机非隔离护栏，造成安全隐
患，最终被交警综改大队民警查获。6月 11日，交警
综改大队通报，王某受到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5 月底，交警综改大队民警视频巡检辖区道路
时，发现马练营路上有数片机非隔离护栏丢失。马
练营路日流量约 1.2万辆，是我市重要的货运通道，
机非隔离护栏丢失，造成了较大安全隐患。民警立
即调取附近公共视频排查，发现 5月 27日晚 9时 30
分许，有两个黑影将护栏挪到了路边，于是来到护
栏丢失路段查看，结果发现附近只有一家轮胎店在
营业。民警进店询问，没想到一眼就看到了丢失的
护栏，而轮胎店店长王某也承认，是自己为了方便
顾客出入，指使两名员工挪动了护栏。

交警综改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王某指使员工
私自挪动机非隔离护栏，造成安全隐患，其行为已
构成损坏、移动交通设施，因此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
为“释放”双脚，穿拖鞋开车，殊不知这样做存在不
小的安全隐患。6月 11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通
报了近期查处的此类案例，向大家发出警示。

6月 4日下午 4时 50分许，高速五支队六大队民
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重型货车司
机穿着拖鞋开车，而当民警指出其违法行为时，对
方却并未意识到这种行为存在的隐患。无独有偶，
6 月 7 日下午，高速五支队八大队民警在辖区收费
站检查时，发现一名出租车司机穿着拖鞋。对此，
司机的解释是，天气太热，穿拖鞋凉快。最终，两名
违法司机均受到罚款 100元，记 3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穿拖鞋开车是十分危险的
行为，踩油门和刹车时，拖鞋容易滑落，如果脚上出
汗，拖鞋还会跟不上脚的动作，遇到突发状况时，很
有可能因此延误刹车时机。同时，穿拖鞋开车，还
特别容易出现拖鞋卡在油门或制动踏板下的情况，
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社交平台互动 玩笑莫开过头

私自挪动护栏
店长被拘五天

穿拖鞋开货车
司机受到处罚

前往深山搞直播 摩托失控困水渠

“晒”他人照片侵犯隐私权


